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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  认  函
长春市幸福汇职工服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
1.我方已仔细研究了《长春市幸福汇职工服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征集“工会服务综合体”商业策划方案的公告》全部内容，完全理解和接受征集公告的一切规定和要求，自愿参与本项目。
2.我方承诺：
（1）如我方提供方案被选定，征集方需我方对方案内容进行进一步优化的，我方将根据征集方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方案优化；
（2）按照征集方要求提供方案设计的所有成果文件；
（3）按照征集公告的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。
3.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设计方案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完全响应征集方要求。
4.	（其他补充说明）
5. 联系人：	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	           ；电子邮箱：	           。


参与单位：（盖单位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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